
 

株政办发〔2013〕5号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株洲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
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办、各直属机构：

《株洲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3月20日

株洲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
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株洲市委办公室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中小企业“5115”工程的意见》（株办发〔2012〕2号）文件精神，加快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主营业务收入新上1亿元、5亿元、10亿元台阶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中小企业）。

第三条 经认定符合条件后，中小企业可以在新上规模投资项目征地、立项、规划、报建、建设、交易、登记等环节享受收费减免优惠政策（具体项目和标准见附件）。

第四条 中小企业享受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优惠政策，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项目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

（二）项目性质为生产性建设项目。具体包括项目的厂房、设备、仓库、试运铁路等生产性设施；办公用房、研发检试验技术用房、与生产设施配套的水泵站、空气压缩站、蒸气管道、变电站、配电房、制氧站、采暖管、道路、绿化、下水道、天然气管道、锅炉房、运输铁路等生产性配套设施。

（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台阶后三年内启动并完成新上项目。

（四）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台阶后的第一年内完成项目申报并办理缓交手续，项目完成后办理减免手续。

第五条 中小企业新上规模投资项目享受收费减免优惠政策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台阶的次年开始，每上一个台阶享受一次优惠政策。

第六条 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的审核认定和执行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企业向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办公室提出主营业务收入上台阶的认定申请，并提交由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可研报告。

（二）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办公室牵头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指标和项目投资规模进行核实，并依据核查结果发放主营业务收入上台阶企业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减免的认定通知。

（三）企业向相关收费部门和单位出示认定通知后，即可获准缓交相关收费，待项目完成后，先由收费征管部门和单位根据项目完成情况正式确认减免，然后相关部门才可以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如果项目没有达到费用减免条件，由认定缓交部门负责督促单位补交项目费用。在费用没有补交前，相关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第七条 今后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如按规定涉及新的费用，收费减免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按照“代收代缴、全额上交”或“统一征收、地方留成、部分上缴”方式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服务费用和其它费用，需上缴省或国家的部分按规定的标准和相应比例收取，代收代缴，市级以下的地方留成部分一律免收；

（二）其他应由地方收取的费用（含财政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的事业机构收取的服务性收费）按相关优惠政策执行；

（三）由自收自支的事业性服务机构收取的其它收费和服务性收费，一律按照收费标准的50%收取；

（四）因特殊原因不能减免的费用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收取。

第八条 各收费部门和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核定后的项目和标准执行费用减免政策，并按照服务公开、收费公示要求，建立健全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办公室负责组织对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县（市）范围内企业收费减免审批权涉及所在县（市）的，各县（市）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符合本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的企业在2012年启动实施的新上规模投资项目可参照本暂行办法享受减免政策。

附件：株洲市中小企业“5115”工程新上规模投资项目收、减、免费用项目和标准

